
1 0 9 年 度 新 北 市 童 軍 急 救 專 科 訓 練 營 

一、 目的： 

(一) 加強健康衛生及安全教育，積極增進本市童軍伙伴面對緊急救護狀況與急救能力，並增加

對各種急救知識的瞭解，進而降低生活上意外所造成的傷害。 

(二) 期許藉由本訓練培養本市童軍伙伴自助與助人的能力，進而可以關懷社會的態度。 

(三) 鼓勵安排本市童軍伙伴接受本次研習訓練活動，熟知了解醫護人員之重責大任，以利人員

在活動時之安全及急救能力實踐。 

二、 指導單位：新北市童軍會。 

三、 承辦單位：新北市南山高級中學、新北市立永和國中、新北市立福和國中。 

四、 協辦單位：社團法人台灣運動安全暨急救技能推廣協會、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等可發 BLS(基本

救命術)認證之單位、新北市童軍會緊急救護服務隊。 

五、 授課講師：持有醫師、護理師、EMT(1、2、P)執照，且執照時間在有效期間內。 

六、 訓練講義：教材使用本隊自編授課講義(課程資訊均參考行政院衛生署-健康達人125 手冊)。 

七、 訓練日期/地點： 

109年 8 月 1~2 日，南山中學，新北市中和區廣福路 41 號 02-2245-3000 

109年 8 月 22~23日，永和國中，新北市永和區國中路 111號 02-2921-8878   

八、 訓練人數：計 40 人/場(額滿為止)。 

九、 活動時程：09：00 -17：00，兩天共計 16小時。(午餐請自理) 

十、 參加費用：每人 350元整。(均含講義、保險、證書、急救專科章、器(耗)材、雜支、場地費)

報名後因故無法參加者，請於活動 7 日前提出退費申請，考驗當天提出恕不退費。 

十一、 報到時間：每場次上午 08：45-09：00前報到，不另通知。 

十二、 報名截止日期：109 年 7月 17日(星期五)。  

十三、 考驗辦法：  

(一) 需全程參加訓練，課堂表現良好，不違童軍精神，總測驗成績總平均達 80分。 

(二) 完成課程者，依據學員名冊及總成績表由新北市童軍會核發急救專科合格證與專科章。 

十四、 交通方式：請至場地學校(南山中學、永和國中)網頁查詢。 

十五、 報名方式： 

(一) 請將報名表填妥以校團為單位於 109 年 7 月 17日(五)前 E-MAIL：s6379@ms26.hinet.net

新北市童軍會，依報名先後順序，額滿為止。為免失誤，請於 E-MAIL後請電話確認：2961-

6379。 

mailto:s6379@ms26.hinet.net
mailto:s6379@ms26.hinet.net


(二) 童軍會確認報名成功後再通知繳費，參加費請郵政劃撥第 01659650 號新北市童軍會，劃

撥收據請註明：學校名稱及急救專科參加費 E-MAIL 至 s6379@ms26.hinet.net 新北市軍

會，以收到參加費為完成報名手續。 

十六、 本活動為承辦學校名額釋出。 



新 北 市 1 0 9 年 度童 軍 急 救 專 科 訓 練 營 活 動 日 程 表 

 

日期 

時間 
第一天課程 

08：40-09：00 報到、始業式 

09：00-12：00 
上午課程開始(主題課程：基本急救概念、創傷、休克、普通急

症、CPR+AED 等模組分站) 

12：00-13：30 午餐（自理） 

13：30-17：30 
下午課程開始(主題課程：中毒、骨骼肌肉損傷、包紮等模組分

站) 

17：30 ~  賦歸 

 

日期 

時間 
第二天課程 

08：50-09：00 報到 

09：00-12：00 
上午課程開始(主題課程：傷患搬運、過冷過熱急救等模組分

站、課程總複習) 

12：00-13：30 午餐（自理） 

13：30-17：30 下午測驗開始(急救學科、包紮術科、CPR+AED 術科) 

17：30 ~  賦歸 

 

  



新北市 109 年度童軍暨行義童軍專科章考驗方式與內容說明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童軍總會進程標準 

 

項目 考驗方式及內容說明 

急救 

急救合格標準： 

本專科採筆試與術科為主要審定合格標準並需全程參加訓練，不違童軍精神，

筆試與術科成績均須達 80分以上，使得核發專科章。 

 

筆試部分： 

一、了解急救的定義、目的、處理原則、基礎生命徵象(呼吸、脈搏、血壓、

體溫等)的重要性與其涵義。 

二、熟悉燒傷與過熱、過冷的影響：清楚燒傷的處理。能分辨中暑、熱衰

竭、熱痙攣的差異，並處理之。了解失溫、凍傷的處理。 

三、能對傷患進行評估與紀錄，辨識傷病種類與緊急程度，並採取適當對應

措施。 

 

術科部分： 

一、能正確操作 CPR、異物梗塞排除(哈姆立克法)與 AED。 

二、能實施骨折、脫臼等包紮固定。 

三、能實施徒手與現有器材製作之擔架進行傷患運送法。 
 

 

附註：持有紅十字會初級急救員或 EMT以上證書（有效期限內）使得核發急

救專科章。 

 

 


